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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长安大学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 

兼职管理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分党委、党总支，校属各单位： 

《长安大学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兼职管理规定》已经校党委

常委会 2017 年 7月 7 日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中共长安大学委员会 

2017 年 7月 7 日 

中共长安大学委员会文件 

长大党组〔2017〕48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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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安大学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兼职管理规定 
 

第一条 根据中组部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

职（任职）问题的意见》和《关于改进和完善高校、科研院所领

导人员兼职管理有关问题的问答》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

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领导干部要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

本职工作上，不能因为兼职影响其应履行的职责。经批准兼职的，

在兼职活动中要严格遵纪守法。 

第三条 学校领导班子成员经教育部批准可兼任与本单位或

者本人教学科研领域相关的社会团体和基金会等职务，兼职数量

一般不超过 3个。根据工作需要，校领导副职经批准也可在本单

位出资的企业（包括全资、控股和参股企业）或参与合作举办的

民办非企业单位兼职，兼职数量一般不超过 1个。处级领导干部

在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企业兼职，根据工作需

要和实际情况，由学校党委审批，兼职数量应适当控制，兼职数

量一般不超过 3个。领导干部在高水平学术期刊担任编委或在国

际学术组织兼职，兼职数量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放宽。 

第四条 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兼职不得领取薪酬。处级领导干部

按照有关规定在兼职单位获得的报酬，应当全额上缴学校，由学

校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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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学校领导正职，是科技成果的主要完成人或者对科技

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，可以按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规定

获得现金奖励，原则上不得获取股权激励。在担任现职前因科技

成果转化获得的股权，可在任现职后及时予以转让，转让股权的

完成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3 个月；股权非特殊原因逾期未转让的，

应在任现职期间限制交易；限制股权交易的，也不得利用职权为

所持股权的企业谋取利益，在本人不担任上述职务 1 年后解除限

制。 

学校领导班子其他成员、处级领导干部的科技成果转化，可

以获得现金奖励或股权激励，但获得股权激励的领导人员不得利

用职权为所持股权的企业谋取利益。 

第六条 领导干部兼职及因科技成果转化获取奖励、股权激励

等情况，应当公开透明，以适当方式进行公示，并在领导干部个

人有关事项报告和年度述职报告中予以说明。 

    第七条 领导干部在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企

业兼职，均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进行审批，兼职任期届满继续兼

职应重新履行审批手续，兼职不得超过 2 届，所兼职务未实行任

期制的，兼职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10 年。 

第八条 领导干部到国际学术组织或有国（境）外背景的社会

团体、基金会、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企业兼职的，应当详细了解其

政治倾向和相关背景，不得到有敌视、分化我国背景的社会团体、

基金会、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企业兼职，从严审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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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领导干部职务发生变动，其兼职管理按照新任职务的

相应规定执行；职务变动后按规定不得兼任的有关职务，应当在

3 个月内辞去。学校领导班子成员中的“双肩挑”人员、处级领

导干部不担任领导职务后，其兼职可不再按照领导干部管理。 

第十条 本规定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。 

   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 

抄送：校党政领导，校长助理。 

 

 

长安大学党委办公室 2017年 7月 7日印发 


